建筑工程学院实验实训中心实验室安全责任书
为切实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分级负责制，保障实验室技术安全，预防安全事故发生，依据《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（浙水院〔2018〕15号）《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实验室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浙水院办〔2026〕6号）和《建筑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与卫生管理条例》（浙水院建工〔2026〕11号），本着“谁主管，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特制定本责任书。
1.在责任期内，杜绝发生各种大小安全责任事故。
2.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员为安全负责人。在实际工作中，因实际工作需要变更安全负责人，则由接任负责人履行相应职责，接任负责人在离开实验室前需检查门、窗、电以及电脑和相关电器是否关好，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3.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条件和设施符合需求，确保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。
4.本单位实验室各项管理制度健全并确保落到实处。
5.本单位各项设备仪器管理符合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要求，进入本单位实验室进行实验的人员都已经过培训，具有一定的安全知识和技能，熟悉各项操作流程，遵守实验室安全卫生管理规定。
6.本单位已制定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，确定本单位突发事故联系人，各相关人员熟知应急预案，保证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。
7.其它未列明涉及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的相关事宜，严格按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有关规定执行，确保本单位实验室安全。    
安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起止日期 ：          
